
南通金秋肥业有限公司

码头建设项目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公司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公司设计了雾

炮机、粉尘监测系统对产生的粉尘进行控制；同时设置了沉淀池对废

水进行收集处理，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，环保设施投入约为

15 万元。

1.2 施工简况

项目为改扩建项目，根据环保要求需对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

整改，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6 月份施工完成，并进行了调试。改

扩建后与主体工程同步投入使用。本次验收项目的环保设施投入为

15 万元 详细情况见表 1-1。

表 1-1 环保投资一览表

污染

源
措施及设施名称

环保投资

(万元)
效果

废气

雾炮机等抑尘装备 4

达标排放码头岸电系统 2

码头区域、运输道路硬化 4

废水
初期雨水池兼沉淀池、应急池

10m3
3 回用于洒水抑尘，满足环保要求

固废 分类存放、收集输送、委托处理 2 满足环保要求

噪声 设备减振、隔音 -- 厂界达标

绿化 -- -- --

合计 15 --

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本项目自主验收方式是自主与委托其他机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

的；验收监测工作于 2025 年 11 月开始，美佳环境检测（南通）有限

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～6日对现场进行了验收监测。项目验收监

测报告于 2025 年 11 月完成。

公司《码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通

过如东县行政审批局审批，文件号为东行审环〔2024〕91 号。

本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开工建设，2025 年 5月建设完成，2025

年 6月进行调试。

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暂行办 法》等法律法规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

门审批文件等要求，组织 专业技术专家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等机构

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，并出具了验收意见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无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

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

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理程序，包

括环境管理总要求、环境行动计划、项目环境管理、装置环境管理、

记录保存等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

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正在编制中。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后公

司将定期组织开展环境应急演练。

（3）环境监测计划

公司已按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登记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

无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无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本次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、珍惜动植物保护、区域环境整治等内

容。

3整改工作情况

2025 年 11 月 15 日南通金秋肥业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项目验收

会，项目验收会上形成了《南通金秋肥业有限公司码头建设项目自主

验收意见》，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作出如下整改：

1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

(HJ/T394-2007)》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。

2、更新排污许可证。

3、补充营运期环境保护措施(码头前沿围挡、封闭式输送带、雾

炮机、码头岸电系统、初期雨水池和沉淀池、船舶油污收集桶、船舶

生活污水收集桶等)的相关照片。



4、补充环境应急物资(围油栏和吸油毡)的相关照片。

5、完善验收调查实际运行工况，明确验收监测当天码头实际转

运货种、吞吐量及进出港方式。

企业在完成上述整改的前提下方具备验收的条件。企业需严格履

行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主体责任，在整改完善的基础上，对“验

收报告、验收意见及其他 需要说明的事项”等文件内容，按照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 染影响类》进行完善后，按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程序 开展后续的环境保

护竣工验收工作。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、专家提出验收意见后，涉及问题现已按专

家意见基本整改到位。


